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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報載，台北富邦銀行所屬運動彩券科技公

司發生主管監守自盜弊案，內控失靈，究主

管機關對於彩券管理及監督機制為何？是否

落實督考與查核？有無行政違失？均有深入

瞭解之必要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報載：受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簡稱北富銀）委託發行運動彩券之運彩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簡稱運彩公司），其主管人員於知悉運動比賽

結果後，竟利用職權作弊下注，多次非法獲得頭獎彩金

，而運彩公司發現舞弊後並未對該名主管提告，僅令其

交回不法所得並予以資遣企圖掩飾乙案，經函請行政院

體育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體委會）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

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金管會）等檢送相關案卷資料，並約

詢相關人員後，業經調查竣事，茲將意見臚陳於后： 

一、體委會為運動彩券之主管機關，竟對運動彩券投注作

業系統完全不了解，監督管考流於形式，核有重大疏

失。 

(一)按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組織條例第 1 條及第 2 條規定

：「為統籌國家體育事務，行政院特設行政院體育

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會)」、「本會為全國體育行政

主管機關…」；另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 1 條、第 2

條及第 20 條規定：「為振興體育，並籌資以發掘、

培訓及照顧運動人才，健全運動彩券發行、管理及

盈餘運用，特制定本條例」、「本條例所稱主管機

關為中央體育主管機關」、「主管機關得派員或委

託專業機構，查核發行機構、受委託機構及經銷商

，或令發行機構派員，查核受委託機構及經銷商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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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財務有關資料」是以，體委會為中央體育主管

機關，乃運動彩券之發行、管理及盈餘運用等事項

之主管機關，有派員或委託專業機構查核運動彩券

受委託機構及經銷商之業務及財務之義務。 

(二)北富銀為運動彩券之發行機構，並委託運彩公司辦

理運動彩券之發行、銷售、促銷、賽事過程及結果

之公布、兌獎作業及管理事宜。按彩券頇具備公正

性、公平性與公信力，始能為社會大眾所接受，故

主管機關體委會、發行機構北富銀及受委託機構運

彩公司，均應慎重其事，務求維持及確保彩券之公

信力。運動彩券為預測各種運動賽事過程及其結果

之遊戲方式，因其係架構在全球各大運動賽事上，

若賽事彩券「開售」至「停止銷售」（即開賽前 1

分鐘）跨營業日或更動比賽時間時，則在電腦系統

自動執行「停止銷售」功能後，有「重啟銷售」之

需求，因此運動彩券之電腦系統設計係將「停止銷

售」與「關閉彩池」分開處理。彩池一經關閉之後

，即完全停止銷售，無法「重啟銷售」。故若系統

進入「停止銷售」後，經運彩公司賽事作業管理部

作業專員確認賽事已開賽且無其它異狀，報經該部

門值班督導覆核無誤後，值班督導將執行關閉彩池

之動作，任何賽事即當然完全停止銷售，且無法「

重啟銷售」。依系統權限，作業專員與值班督導均

有「開啟銷售」（含「重啟銷售」）及「停止銷售

」權限，惟僅值班督導可單獨執行「關閉彩池」之

權限，但卻無人覆核，內部作業流程之控管，顯有

瑕疵。 

(三)因運彩公司有前開內部流程控管之瑕疵，肇致該公

司值班督導林昊縉於 100 年 5 月 12 日至同年 8 月

20 日之期間，可多次於系統已自動啟動「停止銷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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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，經作業專員確認賽事已開打且無其它異狀後，

未依規定關閉彩池，待賽事結束知悉賽事結果時，

登入系統啟動「重啟銷售」，並在林昊縉友人協助

購買彩券下進行不法投注，藉此贏得彩券獎金，圖

謀己利。依體委會 100 年 9 月 22 日召開之「研商台

北富邦商業銀行辦理運動彩券業務改善及監督機制

會議」中，北富銀所提報 10 期賽事異常重開銷售資

料，詳如下表所示： 

運動彩券賽事異常重開銷售一覽表 

單位：新台幣元 

日期 
產品/

期別 

林員委託他人下注及中獎情形 

中獎金額 
代扣 

所得稅 

代扣 

印花稅 
獎金淨額 

是否

兌領 
備註 

100/05/12 
大三元

021 
     

林員僅測詴

未託人下注 

100/05/26 
大四喜

108 
     

林員僅測詴

未託人下注 

100/06/22 
大四喜

120 
378,972 75,794 1,515 301,663 是 

林員以他人

名義兌獎 

100/07/07 
大四喜

126 
106,424 20,000 400 86,024 是 

林員以自己

名義兌獎 

100/07/10 
大四喜

127 
37,589 6,666 133 30,790 是 

異常重開銷

售 2 次 

林員以自己

名義兌獎 

100/07/21 
大四喜

132 
367,808    否  

100/07/23 
大三元

089 
1,067,419    否  

100/07/28 
大三元

094 
1,083,290    否  

100/07/30 
大三元

096 
     

未能在林員

關閉簽注前

完成下單 

100/08/20 
大三元

117 
1,042,336    否  

資料來源：體委會、本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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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另依運彩公司作業流程，營業結束後頇列印檢核報

告（Audit Report）予以檢核，該報告清楚列示重

開銷售之時間，應可輕易發現不法情事。惟查前開

表列林員中獎之 7 次異常重開銷售日雖均列印檢核

報告，然相關人員竟未對重開銷售之異常訊息予以

檢核並追查，即行簽名，其徒具形式之稽核作為，

使該公司員工林昊縉得以多次順利獲取不法利益。

運彩公司內部控制已完全失靈，而主管機關體委會

猶毫無所悉。 

(五)查體委會於接受本院約詢時表示，投注作業系統是

一複雜之電腦資訊系統，涉及商品、投注端、經銷

商及發行機構端等多面向管理運作體系，實非一般

人員所能瞭解，再則既經專業機構認證，並經財政

部核准同意，該會自當予以尊重；該會定期查核工

作包括：每月查核北富銀陳報之營業報告、經銷商

教育訓練報告、客服中心接聽電話數、經銷商正備

取及銷售情形等報表云云。按體委會係運動彩券之

主管機關，於本案發生前，以投注作業系統非一般

人員所能瞭解，及既經專業機構認證，並經財政部

核准同意，該會自當予以尊重等為由，竟未尌所主

管之運動彩券投注作業系統及運彩公司內部作業進

行了解，消極怠忽，令人匪夷所思。迄本案發生後

，該會始緊急由曾副主任委員參寶於 100 年 9 月 19

日率相關人員前往北富銀瞭解運動彩券中之大三元

及大四喜投注作業與派彩流程、本案事件發生經過

、後續補救與改善措施等，距該會自 99 年 1 月依前

開運動彩券發行條例明定為運動彩券之主管機關，

已 1 年 9 個月。主管機關對所主管之業務缺乏專業

及了解，監督管考乃流於形式，難怪運彩公司內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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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靈致弊端一再重覆發生時，若非新聞媒體報導揭

露，主管機關體委會仍舊渾然不知，詎該會竟仍稱

人員已克盡職責，毫無反省，在在顯示體委會對運

動彩券之監督及管理，有重大疏失。 

二、體委會於接獲經銷商舉報運動彩券有異常投注情事後

，幾無專業應有之警覺及作為，亦未儘速尋求專業機

構協助查核，確有違失。 

(一)體委會為迅速有效處理突發及重大事件，訂有行政

院體育委員會危機處理小組設置暨作業要點，其第

3 點及第 4 點分別規定：「突發事件發生時，本小

組召集人應立即召集成員開會研析因應策略，並指

定成員據以執行，處理情形應隨時陳報本會主任委

員」、「各業務處室平時應建立承辦業務及對外活

動通報系統，如遇重大事件，各該業務處室應先以

電話向召集人聯繫報告，並立即蒐集有關資料填具

報告送執行秘書研處陳報。各業務處室應重視輿情

反映，密切與新聞聯絡人聯繫；必要時應及時主動

研處陳報，以爭取處理時效」 

(二)然查體委會答覆本案相關作為，略以： 

１、該會 100 年 9 月 6 日接獲經銷商黃○○先生舉報

運彩異常投注情事，以渠所述內容不具體且為聽

聞他人轉述，又不願具名及做成正式會議紀錄，

該會乃告知渠可以經銷商身分向北富銀查證，該

會亦向北富銀查明。該會綜合計畫處處長何金樑

於會後隨即撥打電話聯絡運彩公司翟前總經理，

惟未接通。 

２、該會綜合計畫處 100 年 9 月 7 日電告北富銀彩券

部經理，儘速提報運彩營運提升計畫及向高層請

示處理經銷商舉報運彩異常投注 2 事。運彩公司

翟前總經理至該會說明時，否認有異常投注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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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，僅為員工系統操作疏失。該會表示如確如翟

前總經理所述，北富銀應主動向經銷商說明澄清。 

３、該會於 100 年 9 月 13 日召開「運動彩券經銷商公

休意願調查問卷會議」時，再次詢問北富銀與會

人員是否已向經銷商說明上述傳言。 

４、該會 100年 9月 15日為發布壹週刊報導富邦包庇

運彩地下賭博新聞稿商請北富銀到會協助，再次

提醒翟前總經理應儘速回應上開事項。 

５、該會於 100年 9月 16日接獲媒體記者詢問有關民

眾爆料異常投注情形時，再向翟前總經理查證並

要求立即慎重處理適時對外說明，必要時亦應主

動召開記者會說明原委，但翟前總經理僅簡單告

知本案係屬內部員工操作疏忽，獎金均已返還。

該會為處理本案，要求翟前總經理提出說明報

告，俾便該會於次日作召開記者會之準備。運彩

公司於當晚提供一份簡易聲明稿，表示在事發當

時，該公司已發現該名員工未按標準作業流程而

產生異常交易，該公司已於第一時間將所有誤售

彩券作廢，該員工已離職未獲取金錢利益等。 

６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主動分案調查，於 100

年 9月 17日偕同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及該會

前往北富銀進行瞭解。 

７、該會副主任委員曾參寶於 100年 9月 19日率業務

單位、法規、會計及資訊人員，再次前往北富銀，

尌事件發生經過、大三元及大四喜投注作業、派

彩流程、後續補救與改善措施等，進行瞭解；召

開記者會說明第一波查處情形及改善事項；行文

北富銀立即尌運動彩券發行各項內部控管機制檢

討改善，並尌消費者權益受損部分，儘速完成補

救措施。 



7 

 

８、該會委託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於 100

年 10 月至 11 月尌北富銀本次舞弊查核改善報告

進行覆核查驗。 

(三)綜上，體委會於 100 年 9 月 6 日接獲經銷商到會舉

報運動彩券有異常投注情事，該會竟幾無專業應有

之警覺，致嚴重輕忽彩券被質疑不公之重大問題。

運動彩券經銷商本可自行循經銷管道向北富銀查證

傳聞，其捨棄該既有之查證管道而親自到主管機關

舉報所聞，明顯對北富銀有所顧慮或信任感已經動

搖。然體委會竟以該經銷商不願具名及做成正式會

議紀錄等為由，請該經銷商以其經銷商身分自行向

北富銀查證，其查證結果，可想而知。該會同日雖

以電話向運彩公司翟前總經理聯絡，惟未接通，然

卻未見積極具體作為，深入查處。又如前所述，體

委會對所主管之運動彩券投注作業系統缺乏專業及

了解，故該會雖訂有前開危機處理小組設置暨作業

要點，然實際面對突發之重大事件時，僅能一再要

求北富銀及運彩公司提供資料及對外說明，此外即

束手無策，完全未考量儘速尋求專業機構協助查核

，以發現真相並盡最大力量以確保彩券之公信力，

迨新聞媒體大幅報導及社會輿論批判後，始赴北富

銀進一步了解案情，核其作為，確有違失。 

三、體委會未能有效督促北富銀建立兌領彩券獎金之管控

機制，致本案舞弊人員以本人名義竟可順利兌獎，而

運動彩券發行機構及受委託機構員工，不得購買或受

讓運動彩券之規定，形同具文，洵有違失。 

(一)依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運動彩

券發行機構及受委託機構員工，不得購買或受讓運

動彩券」；另運動彩券管理辦法第 2 條規定：「發

行機構應於首次發行運動彩券前 2 個月提出發行計

http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AT01.aspx?lsid=FL0496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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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，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發行，其後應於次年度

發行前 2 個月提出。前項發行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

：…員工購買或受讓運動彩券之內部管理規定。…

」爰北富銀於 100 年度運動彩券發行計畫第 13 章中

明訂員工購買或受讓運動彩券之內部管理規定，略

以：「本行規劃下列內部管理措施，以確保員工明

瞭『運動彩券發行機構及受委託機構員工，不得購

買或受讓運動彩券。』之規定並遵守之。一、請人

力資源部門提供在職員工名單，供本部建立限制員

工會員開戶名單。…。三、請法令遵循部門將行員

不得購買或受讓運動彩券之相關規定列入全行法令

遵循測驗內。…六、本行業於 98 年 12 月 22 日發函

各分行及受委託金融機構，於臨櫃辦理會員申請作

業時，頇遵照『運動彩券發行機構及受委託機構員

工，不得購買或受讓運動彩券。』之規定辦理」。 

(二)依前揭規定，運動彩券發行機構及受委託機構員工

，不得購買或受讓運動彩券，以杜弊端。惟臺灣臺

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0 年度偵字第 21801 號起訴書

明白指出，受委託機構運彩公司員工林昊縉，以本

人名義竟可順利於 100 年 7 月 8 日至北富銀古亭分

行領取大四喜運動彩券第 126 期頭獎彩金新台幣（

下同）10 萬 6,424 元(扣除所得稅及印花稅，實領 8

萬 6,024 元)後，再於同年月 11 日至北富銀營業部

順利領取大四喜運動彩券第 127 期之頭獎彩金 3 萬

7,589 元(扣除所得稅及印花稅，實領 3 萬 790 元)

，北富銀顯未建立兌領彩券獎金之管控機制，致運

動彩券發行機構及受委託機構員工，不得購買或受

讓運動彩券之規定，形同具文，洵有違失。 

四、本案造成社會各界對運動彩券及富邦金控之負面觀感

，金管會雖已對富邦金控核處罰鍰，仍應嚴密追蹤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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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續改善措施及執行情形，以重振社會各界對運動彩

券之信心。 

(一)按金融控股公司法（以下簡稱金控法）第 51 條規定

：「金融控股公司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；其

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」另依前揭條文授權訂定之

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

法第 8 條第 7 項規定：「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應

於內部控制制度中，訂定對子公司必要之控制作業

，其為國外子公司者，並應考量該子公司所在地政

府法令之規定及實際營運之性質，督促其子公司建

立內部控制制度」爰金融控股公司對子公司之管理

，如未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或未確實執行者，

依金控法第 60 條第 16 款規定，得處 200 萬元以上

1,000 萬元以下罰鍰。金融控股公司對子公司之業

務經營，如未盡監督管理責任致有礙健全經營之虞

者，金管會亦得依金控法第 54 條規定，除予以糾正

、限期令其改善外，並得視情節之輕重為其他處置

。另金管會 96 年 3 月 6 日以金管銀（三）字第

09685001530 號重新發布「銀行業通報重大偶發事

件之範圍與適用對象」相關規定，其第 1 點、第 2

點、第 4 點及第 5 點分別規定略以：「所稱銀行業

指金融控股公司、本國銀行、外國銀行、信用合作

社、票券金融公司、信用卡公司、信託投資公司、

郵政公司」、「所謂重大偶發事件指…（二）內部

控制不良之舞弊案或作業發生重大缺失情事…」、

「銀行業發生重大偶發事件應立即通知治安或其他

有關機關採取緊急補救措施，並應依下列方式申報

：（一）銀行業負責人應儘速以電話及書面傳真向

中央銀行及中央存款保險公司（除票券金融公司外

）報告。（二）銀行業負責人應儘速以電話及網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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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申報系統向本會銀行局報告…。（三）銀行業

負責人應於發生重大偶發事件一週內函報詳細資料

或後續處理情形」、「違反以上各點之規定者，得

視情節輕重予以適當之處分」。 

(二)查本案金管會於 100 年 12 月 8 日通過裁罰案，以富

邦金控及北富銀未依銀行業通報重大偶發事件規定

，辦理重大偶發事件通報作業；富邦金控對北富銀

未依規定呈報作業風險事件、運彩公司未依規定正

確及完整呈報作業風險事件，暨追蹤運彩公司陳報

體委會舞弊事件等情事，未盡監督管理責任；運彩

公司大四喜、大三元等新型彩券商品，未依自訂「

作業風險實施要點」，會簽稽核室及風控部門、商

品系統建置，未知會稽核室參與、系統「重行開賣

」功能，未由第 3 人覆核管理、未依監控紀錄瞭解

「重行開賣」原因並進行例外管理、對執行「截止

銷售」作業，未有適當控管；對稽核室提列「交易

室應嚴禁使用手機以降低道德風險」之意見，未依

限辦理改善；未建置員工不得購買或受讓運動彩券

控管機制等缺失，核處 400 萬元罰鍰。按本案已造

成社會各界對運動彩券及富邦金控之負面觀感，富

邦金控能否確實改善子公司內部控制相關缺失，將

直接影響運動彩券之公正性。對於金融控股公司之

監督及管理，依現行相關法令，主要係金管會主管

之金控法。爰金管會雖已對富邦金控核處罰鍰在案

，仍應嚴密追蹤富邦金控後續改善措施及其執行情

形，以重振社會各界對運動彩券之信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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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至三，提案糾正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並請議

處相關人員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四，函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討改

進見復。 

三、本院立案調查後，購買大三元運動彩券之消費者於

100年 10月 5日尌本案之發生及客訴經過向本院陳訴

（收文字號：監察業務處 1000707883 號），爰將調查

意見一至四，函復該陳訴人。 

四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教育及文化、財政及經

濟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。 

調查委員：黃武次  

 程仁宏 

 楊美鈴 

 

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 0 1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附件：本院100年9月23日（100）院台調壹字第1000800378

號派查函暨相關案卷。 


